花蓮縣社會福利志工隊籌組申請說明
1、 依據：『志願服務法』及內政部『廣結志工拓展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祥和計畫』辦理。

2、 目的：為激勵社會大眾秉持『施比受更有福，予比取更快樂』的理念，發揮『服務最樂，服務最榮』的精神，踴躍投入志願服務行列，積極散播志願服務的種子，共同為協助拓展社會福利服務工作及增進社會祥和而奉獻心力。

3、 申請資格：

（一）凡認同並響應『祥和計畫』，20人以上即可組成志願服務 隊，並附屬於正式機構、機關或團體。
（二）所從事之服務項目為：協助社政機關暨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身心障礙、老人、婦女、少年、兒童、諮詢輔導、家庭、社區及綜合福利之有關服務事宜。

四、應備資料：由志願服務團隊所屬單位具文並檢附以下資料，函送本府申請
（1） 祥和計畫-志願服務團隊組隊申請表。
（2） 基本資料表。
（3） 志願服務計畫書。（請依志願服務法第七條規定之志願服務計畫內容辦理，需加蓋單位大印）。
（4） 志願服務計畫書表。（含工作進度表及甘特圖）

（5） 志願服務團隊名冊、組織分工、管理辦法。
（6） 建置資訊系統帳號申請資料表。
（7） 申請籌組之單位立案證明書（需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負責人私章）、負責人當選證書及章程影本（需加蓋單位大印）各乙份。
（8） 申請籌組公文。
       備註：若所附之資料不完整，將退回不予受理。
五、加入後應配合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志工資料不定期更新及每月上傳志工服務時數。

(二)每半年(1月、7月)報送志願服務概況表。

(三)積極參與祥和計畫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四)依據志願服務法運用單位需於每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報送志工運用計畫，並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報送當年度執行成果。

(五)依據志願服務法第16條規定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六)鼓勵志工參與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並協助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